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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國民教育階段巡迴輔導班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13日府教特字 1040034755號函頒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21日府教輔特字 1090221623號函頒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4 日府教輔特字 1110108417號函頒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25日府教輔特字 1110280935號函頒修正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 

三、南投縣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教學原則與輔導辦法。 

四、南投縣國中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表、南投縣國民小學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表、

南投縣民國中小學特殊教育班暨藝術才能班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表。 

貳、目的： 

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身心障礙學生巡迴輔導教育之工作推展

與服務，使身心障礙學生獲得適合其能力與身心發展之教育機會。 

二、建立本縣「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支援服務系統及巡迴輔導服務模式，期

使在普通班有特殊需求之身心障礙學生，皆能接受適切之特殊教育服務。 

参、巡迴輔導班類型：包含不分類巡迴輔導班、聽語障礙巡迴輔導班、視覺障礙

巡迴輔導班、情緒行為障礙及自閉症巡迴輔導班及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 

肆、派案申請：由個案所屬學校於期限內提出巡迴輔導申請，經本府審核通過後

依當學年度總人數於每學期開始前統籌分配，惟特殊情況者另案辦理。 

伍、師資、服務對象與派案原則： 

一、師資： 

（一）國民中、小學巡輔班教師應遴選特殊教育專業合格教師擔任。惟全

校無此專長之教師時，以至少修畢特殊教育三學分以上或受過特殊

教育訓練或相關研習五十四小時以上之教師優先聘用。 

（二）國中教師每班編制三人，國小教師每班編制二人，由特殊教育專業

合格教師擔任。 

（三）每班設置導師一人，優先由特殊教育專業合格教師擔任，綜理巡輔

班特教行政業務。 

(四) 巡輔班教師除兼任特教行政（特教組長）外，不宜兼任其他一般行

政業務（主任或組長），如有特殊原因必須兼任者，應專案報府核准，

授課節數依「南投縣國民中小學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表」規定辦理，

所酌減節數應由學校安排具特教專業之教師補足之，以維特殊教育

教學品質。 

二、服務對象： 

（一）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通過

之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並以安置於巡迴輔導班之學生為主要服務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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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有分散式特殊教育班之學校，其校內各類特教生原則由各校所屬

特教教師進行輔導，如學生因特殊因素需請巡輔教師協助者，亦得

擬具個案需求內容提出巡輔申請。 

三、派案原則： 

（一）巡輔班每位教師提供直接服務學生數以八人為原則（含校內及校外）。 

（二）以各類巡迴輔導教師專長及就近巡輔為原則，採區域性派案分配服

務學生，如因考量教師專長、師生比例及學生需求得由本府視需要

彈性調整。 

（三）各校學生為障礙確認生、安置班型為巡輔班、學生所屬班級學生數

5人以上等三種情況兼具者，才核派巡輔教師進行直接教學服務。 

（四）學生為障礙確認生、安置班型為巡輔班、學生所屬班級學生數不足

5人或全校身心障礙學生(含疑似生)3人以下，學校得擬具特殊教育

方案向本府提出申請;如學校有巡輔教師入校服務時，則班級學生數

不足 5人之障礙確認生及疑似生以併組上課為優先。 

（五）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學生如跨縣市就醫或在安養機構，以間接服務

為主。 

陸、授課時數與排課方式： 

一、授課時數： 

 （一）每位派案學生課表排課節數以每週二至四節課為原則，然因學生學 

       習需求特殊者，得經本府審核後調整之。 

 （二）在家教育巡輔教師對於身體病弱的學生每週可增加輔導節數；對於 

       極重度身心障礙的學生得酌減節數，並採取彈性服務模式。 

 （三）巡迴輔導教師如為跨階段服務，以原階段服務之鐘點時數為原則。 

二、排課方式： 

（一）依服務學生的需求為考量優先安排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並載明於個

別化教育計畫中。 

（二）以學生原班課表排課，採取以下幾種方式進行。 

1.抽離方式：學生是學習功能嚴重缺損者，利用原班上課時段將學生抽

離出來，安排至另外場所接受相同科目之巡輔服務。如需動用非相同

科目上課時段，應於個別化教育計畫擬定時決定。 

2.外加方式：利用彈性時間、晨光時間、自習、(午)休等非學科時段提

供服務。 

3.合作模式：由巡輔教師提供普通班教師有關身心障礙學生之學習、生

活、人際互動等輔導技巧，共同實施融合教育課程活動（包含入班服

務、合作教學及諮詢服務等）。 

柒、服務方式： 

一、直接服務：對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提供直接介入之服務，其方式包含直接教

學（如個別教學、小組教學及入班協助等）或於服務學生所在學校提供該

特定學生與學習相關之服務（如教學、評量材料編擬與調整等，惟不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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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總排課節數 50%）。 

二、間接諮詢服務： 

（一）提供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二）協助普通班教師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及班級經營融入特教理念。 

（三）協助普通班教師運用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等。 

捌、工作內容： 

  一、受巡輔學校配合辦理事項： 

     （一）為因應各校教科書的不同，凡接受巡輔的學校應協助提供巡輔教師 

           所需教科書(含教師手冊)，俾便課程規劃及教材編擬。 

     （二）凡接受巡輔的學校應協助提供固定空間及教學設備供巡迴輔導教師 

           教學使用。 

     （三）個別化教育計畫應由學生設籍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巡迴輔導教師、   

           家長與專業團隊等共同訂定，依相關規定於期限內完成擬定並經學   

           校特推會通過並報府備查。 

      (四) 教具及輔具：由服務學生學籍所在學校優先提供或依相關補助辦法 

           購置及借用，如學校無法提供時，巡輔班得提出相關需求向本縣特 

           教資源中心借用或必要時得申請購置。 

     （五）學生請假時，受巡輔學校應提前告知巡迴輔導教師。 

     （六）特教承辦人每週應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檢核巡迴輔導教師出勤   

           狀況及檢視輔導紀錄，並督導及瞭解學生接受輔導服務情形。 

二、巡輔班導師職責： 

（一）協助受巡輔學校有關特推會相關事宜。 

（二）協調排課事宜及協助其他行政事項。 

（三）協調整合校內外教育及相關資源。 

（四）提供普通班教師、相關人員及家長特殊教育諮詢與支援服務。 

三、巡輔班教師共同職責： 

（一）建立班級學生個案資料。 

（二）與普通班教師、家長、行政人員、學生及相關人員合作，共同擬定 

      個別化教育計畫，並提供學生適性之課程、教學、評量、輔導與轉 

      銜服務等。 

（三）實施教學及輔導活動。 

（四）蒐集、編製教材教具。 

（五）與普通班教師保持聯絡，交換教學心得。 

（六）對普通班教師提供諮詢服務與教學資源。  

     （七）巡輔教師須於每學期開學後一週內主動協調各服務學校排課並擬定 

           課表，完成後登錄於特教通報網，並依規於授課完畢後兩週內上網 

      填寫授課及輔導紀錄。 

四、兼辦不分類巡迴輔導分區承辦人任務： 

（一）協助分派巡迴輔導教師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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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學校及巡迴輔導教師之諮詢。 

玖、差假規定： 

一、巡輔教師應於排課完成後將課表送交本府及校內差勤管理人員備查，外出

進行巡迴輔導服務期間，由所屬學校依人事相關規定核予公假前往。 

二、巡輔教師差勤管理由所屬學校控管，如為配合服務學生課程安排或路程變

動因素，請學校視情況彈性調整以維巡輔教師服務品質及路程安全。 

三、巡輔教師如因公差（假）或學校重大集會活動，無法進行巡輔服務時，需

請所屬學校遴聘合格人員代課，若無法遴聘合格人員代課時，則暫停該次

巡輔服務。 

四、巡輔教師因故無法進行巡輔服務時，應儘早主動告知所屬學校及服務學生

學校，俾利課程調整並安排補課。 

拾、經費： 

一、交通補助費： 

（一）輔導地點位於平地鄉鎮單日單趟 5公里以上 

1.不分類、視障、聽語障、情障及自閉症巡輔班：發給交通補助費一日   

  次 200元。 

2.在家教育巡輔班：發給交通補助費每一人次 150元。 

（二）輔導地點位於原住民鄉鎮單日單趟 5公里以上或單一輔導地點逾 30公里 

1.不分類、視障、聽語障、情障及自閉症巡輔班：發給交通補助費一日   

  次 300元。 

2.在家教育巡輔班：發給交通補助費每一人次 250元。 

（三）本補助標準並視教育主管行政機關年度預算酌予增減。 

（四）若教學輔導當日另有出差，僅可擇一請領補助費。 

（五）由巡輔教師於每年 6月及 12月備妥相關資料，送府審查核發。 

  二、巡輔駐點教師不得領交通補助費，但駐點在偏遠地區學校之巡迴輔導教師

得領地域加給。 

三、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縣及本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本項交通補助費標準得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情形，適時檢討調

整之。 

拾壹、督導與獎勵： 

一、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理特殊教育之成效，本府至少每四年辦理

一次評鑑。 

二、本府得依各巡輔教師報府排定課表不定期派員訪查，若發現巡輔教師無故

不到或未授足規定之節數等情事，視情節輕重依規簽請處分。 

三、獎勵： 

（一）巡迴輔導教師每學年經服務滿意度調查後並綜合各項業務服務紀

錄，表現優良之教師得由所屬學校、服務學校或相關單位提報具體

優良事蹟，敘嘉獎乙次。 

（二）擔任不分類巡迴輔導分區承辦人，得敘嘉獎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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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本計畫奉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